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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百正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南通百正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百正新

材”）股票于 2014年 12 月 1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

“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2014 年 12月 8 日，公司挂牌时的

《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自 2012年以来，徐明强、徐幼定（徐明

强、徐幼定为夫妻关系）为百正新材的实际控制人。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及《实际控制人变动公告》中披露：

“因 2016 年 9 月 14 日，徐培畅先生（系徐明强、徐幼定二人之子）与

转让方徐幼定女士、徐明强先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同意

651.30 万元作为定价基础，徐幼定女士、徐明强先生将所持弘明投资

65%的股权作价 651.30 万元转让给徐培畅先生。本次变动将导致公众公

司实际控制人由徐幼定、徐明强夫妇变更为徐培畅”。同时，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实际控制人为徐培畅；2018 年至 2020年的年度

报告中均披露实际控制人为徐培畅，一致行动人为弘明投资。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实际控制人为徐培畅，一致行动人为弘明投

资及徐幼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7

号》及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

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股转公告〔2023〕36号）的相关规定，鉴

于徐明强与徐幼定系夫妻关系，徐培畅系上述二人之子，徐明强自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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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始终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幼定始终担任公司董事，上述三

人能够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应当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

挂牌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对 2021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更正，认定实

际控制人为徐培畅、徐明强及徐幼定三人。 

根据有关规定，基于从严把握和审慎认定的精神和原则，公司将徐

培畅、徐明强及徐幼定认定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具体情况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7 号——招股说明书>第七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7 号》，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直系亲属，

如持有公司股份达到百分之五以上或者虽未达到百分之五但是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在公司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保荐机构、发

行人律师应当说明上述主体是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股转公告

〔2023〕36号），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如其持有公司股份达

到 5%以上或者虽未达到 5%但是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在公司

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办券商及律师应当说明上述主体是否为共

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遵循从严把握和审慎认定的原则，鉴于徐明强

与徐幼定系夫妻关系，徐培畅系上述二人之子，徐明强自挂牌以来始终

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幼定始终担任公司董事，上述三人能够对

公司的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应当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追加认定

后，公司自 2016 年 9 月 14 日起实际控制人为徐培畅、徐明强及徐幼定

三人。 

二、实际控制人认定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实际控制人认定是基于实质重于形式、从严把握和审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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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态度与原则，公司本次实际控制人认定不涉及到公司实际控制权的

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造成影响。公司本次实际控制人认定调

整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徐培畅、徐明强及徐幼定将按照法

律法规对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要求履行相应义务，依法规范其各项行为，

将对公司规范运作起到积极作用，不存在损害其它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南通百正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2 日 


